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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慧

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最新政策来了！释放“惩防并重”信号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
作的意见》。针对资本市场各方深恶痛绝的财务造假，意见提出 17 项具体举措，释放“惩防并重”政策
信号。

信号一：升级惩防财务造假力度是市场发展必然要求

信号二：惩治财务造假重点在于持续提高违法成本

信号三：多措并举加强防治 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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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造假严重破坏资本市
场诚信基础，严重侵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近年来，监管部门
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打击力
度持续升级。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至
2023 年，证监会共办理信息披
露违法案件 397 起，其中造假
案件 203 起；2021 年以来向公
安机关移送上市公司、债券发
行人等主体涉财务造假、资金

占用等犯罪案件 150 余起。
近年来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出现了很多新手段，打击和防
范财务造假也面临新的形势和
问题。财务造假的隐蔽性、复
杂性、系统性显著增加，花样不
断翻新，加大了发现和查处难
度。不少案件中，第三方配合
造假问题显现并引发市场高度
关注。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说，就

整体而言，造假公司是少数。
上市公司群体始终是我国企业
的优秀代表。但财务造假对市
场信心的影响很大，对投资者
利益损害很重，亟需多管齐下
形成合力，重拳整肃、坚决遏
制。同时，也要打防并举、标本
兼治，从源头防范造假发生。

本次出台的意见从打击和
遏制重点领域财务造假、优化
证券监管执法体制机制、加大

全方位立体化追责力度、加强
部际协调和央地协同、常态化
长效化防治财务造假等 5 个方
面提出 17 项具体举措。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意见的出台将有力推动各方进
一步严惩财务造假，切实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全面构建财
务 造 假 综 合 惩 防 新 的 工 作 格
局，为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长期以来，财务造假违法
成本低一直被资本市场各方诟
病。持续提高违法成本，让惩
治手段真正“长牙齿”是各方期
待。

意见明确，依法从严打击
财务造假，强化穿透式监管，提
升线索发现处置能力和执法司
法工作质效。坚持“追首恶”与

“打帮凶”并举，强化对造假责
任人及配合方行政、刑事、民事
立体化追责。

透视意见提出的举措，“线
索发现—监管执法—立体化追
责”的链条将愈发严密。

在强化行政追责威慑力方
面，意见提出加快出台上市公
司监管条例，明确第三方配合
造假、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的
法律责任。优化财务造假行政
处罚标准，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等。

在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基
础上，意见重点提出了推动刑

事、民事追责力度。意见明确
推动出台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罪司法解释。强化对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组织实施财务
造假、侵占上市公司财产等行
为的刑事追责力度。坚决追究
第三方人员配合造假构成犯罪
的刑事责任。

在完善民事追责支持机制
方面，针对投资者获赔难的问
题，意见提出加大证券纠纷特
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力度。

统筹运用先行赔付、支持诉讼、
代位诉讼、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等一系列投资者赔偿救济制
度 机 制 ，进 一 步 提 高 违 法 成
本。探索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
度等。

业内人士指出，意见明确
要加大惩治财务造假的基础制
度供给，对财务造假主体和第
三方配合一体打击，将有利于
提高综合违法成本，进一步提
升惩治手段的威慑力。

对于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不 仅 需 要 加 大 惩 治 的 威 慑 力
度，更要加强防治。让财务造
假在酝酿重大风险前尽早被发
现，尽量被“掐灭”在早期，对于
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有着重
要意义。这需要进一步凝聚各
方合力，也需要进一步发挥市
场的力量。

意见在“加强部际协调和
央地协同”中明确了各方职责，
包括国有资产出资人及有关企
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对

相关企业实施财务造假或配合
造 假 问 题 严 肃 追 责 并 通 报 反
馈。金融监管部门提升协同打
击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对
财务真实性的关注和审查，加
强函证业务合规性的监督检查
力度。强化证券执法与财政执
法的分工协作。地方政府将财
务真实性作为扶优限劣的重要
依据，切实履行财务造假等引
致风险处置的属地责任。

防治财务造假离不开市场
的力量。在“常态化长效化防

治财务造假”相关政策中，意见
从增强公司治理内生约束、压
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加
强联合惩戒与社会监督等方面
提出了不少务实举措。

有业内专家指出，上市公
司财务造假首先是突破了公司
的内控底线，其次是相关中介
机构失灵，逐渐造成极坏的市
场影响，所以从源头和动机上
遏制各环节造假或参与造假的
冲动至关重要。意见提出，有
效发挥独立董事监督作用，强

化审计委员会反舞弊职责。推
动上市公司建立绩效薪酬追索
机制。

在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
责任方面，意见提出强化对中
介机构的监督检查。明确中介
机构在发现造假行为时主动报
告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重大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依
法暂停或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严格执行吊销执业许可、从
业人员禁入等制度。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